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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4� � � � � �证券简称：盛天网络 公告编号：2016-013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证券代码

：

300494

，

证券简称

：

盛天网络

）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

2016

年

1

月

19

日

、

2016

年

1

月

20

日

、

2016

年

1

月

21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已对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近期公司股票交易发生异

常波动问题进行了核实

，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3．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经核查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

，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5．

经核查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

三

、

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

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已在公司招股说明书

"

风险因素

"

一节中披露

的全部内容

，

并再次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

1.

互联网娱乐内容相关版权风险

公司所处互联网娱乐行业涉及大量的网络游戏

、

网络音乐及网络视频等

，

然

而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使得用户有机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公司的互联网

娱乐平台使用或传播受版权保护的娱乐内容资源

。

互联网开放性的特点将给公司

带来潜在的版权风险

，

若发生版权纠纷

，

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和经营产生一定影

响

。

2.

技术创新风险

创新是影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

，

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

对互联

网企业来说

，

行业技术存在发展迅速

、

升级频繁等特点

，

持续的技术创新及产品开

发对保持市场竞争力和未来发展尤为重要

。

随着互联网娱乐用户需求的日益丰富

化

、

多样化

，

公司需要不断进行新技术

、

新产品的研发和升级

。

报告期内公司虽能

及时把握行业技术发展动向

，

技术研发创新脚步跟上行业发展趋势

，

但若未来不

能准确把握技术

、

产品及市场趋势

，

开发符合市场变化特点的新技术

、

新服务需求

的产品

，

或者对市场变化把握出现重大偏差

，

不能及时做针对性的调整等

，

都会影

响到公司的持续发展

。

3.

税收优惠政策变动风险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于

2000

年

5

月

12

日发布的

《

关于软件

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2000

】

25

号

），

对于境

内新办的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

，

经认定后

，

自获利年度起

，

享受企业所得税

"

两免三

减半

"

的优惠政策

。

国务院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发布的

《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

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

2011

】

4

号

），

是为进一步优化

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环境

，

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

，

培育一批有实力

和影响力的行业领先企业

，

制定的优惠政策

，

其中对于软件企业的规定

：

对我国境

内新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

，

经认定后

，

自获利年度起

，

享受

企业所得税

"

两免三减半

"

的优惠政策

。

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被认定为软件企

业

，

经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备案

，

公司享受新办软件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

。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

2010

年为第一个获利年度

，

2010

和

2011

年度享受

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

，

2012

年至

2014

年享受减半按

12.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

。

2015

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适用

15%

的税率

。

公司

2012

年

、

2013

年

、

2014

年和

2015

年

1-6

月享受所得税优惠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额分别为

1,242.70

万元

、

1,719.10

万元

、

1,403.38

万元和

343.98

万元

，

占公司净利润比例为

13.60%

、

13.57%

、

13.29%

和

9.39%

。

此外

，

根据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16

日通过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

）

第二十八条有关规定

，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

，

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

日被湖

北省科学技术厅

、

湖北省财政厅

、

湖北省国家税务局

、

湖北省地方税务局等四部门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证书编号

：

GR201142000061

），

有效期三年

。

由于本公司享受

新办软件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

且此优惠至

2014

年结束

，

公司在报告期内并未选

择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

2014

年

10

月

14

日

，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

审

（

证书编号

：

GF201442000103

）。

若未来国家的税收政策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不符合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关条件

，

公司将不能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

上述因素可能影响公司未来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并对税后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

故

公司存在税收优惠政策变动风险

。

特此公告

。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1日

证券代码：601636�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16-003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项目名称

：

与南玻集团合作投资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

●

投资金额

：

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10

亿元

，

公司出资占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

特别风险提示

:

项目的收益较依赖于国家政策尤其是电价补贴

，

如果相关政策在

未来出现重大变化或光伏发电技术进步较快

,

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投资项目的经营状

况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

，

2016

年

1

月

21

日

，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旗滨集团

"

或

"

公司

"

）

与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玻集团

"

）

签订

《

投资光

伏电站整体合作协议

》，

双方同意在福建省东山县

、

湖南省醴陵

、

浙江省绍兴

、

浙江省长

兴

、

广东省河源等地分别共同出资设立新能源公司

（

以下简称

"

项目公司

"

），

利用旗滨集

团厂房屋顶

、

地面从事光伏电站的建设及运营业务

。

项目规模合计约为

140

兆瓦

，

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10

亿元

，

旗滨集团出资占各项目

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

南玻集团出资占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75%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2016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南玻集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

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

公司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3

、

法定代表人

：

曾南

4

、

注册资本

：

20.8

亿元

5

、

主营业务

：

进行平板玻璃

、

工程玻璃等节能建筑材料

，

硅材料

、

光伏组件等可再生

能源产品及精细玻璃

、

结构陶瓷等新型材料和高科技产品的生产

、

制造和销售

（

涉及生产

许可证

、

环保批文的项目由各子公司另行申报

），

为各子公司提供经营决策

、

管理咨询

、

市

场信息

、

技术支持与岗位培训等方面的相关协调和服务

。

6

、

经营情况

：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南玻集团总资产

152.35

亿元

,

净资产

77.07

亿

元

。

2015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53.77

亿元

，

净利润

3.94

亿元

（

未经审计

）。

三

、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合作内容

公司与南玻集团同意在福建省东山县

、

湖南省醴陵

、

浙江省绍兴

、

浙江省长兴

、

广东

省河源等地分别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

，

利用旗滨集团厂房屋顶

、

地面从事光伏电站的

建设及运营业务

。

（

二

）

项目公司合作方式

公司出资占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

南玻集团出资占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75%

。

双方按照各自的实际出资比例分享电站投资所产生的收益

，

分担共同投资所产生

的亏损

。

项目公司独立进行项目投资

、

建设和运营

，

人员由项目公司聘用

。

（

三

）

项目公司投资内容

投资项目包括公司位于东山县砂矿区域地面以及漳州

、

醴陵

、

绍兴

、

长兴

、

河源等地

工厂的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等

。

各地项目规模合计约为

140

兆瓦

，

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10

亿元

。

双方初步确定上述项目的投资计划于

2016

年和

2017

年两年内完成

。

双方可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上述出资期限

。

公司建议将关联的金太阳项目漳州旗滨

11MW

项目纳入项目公司

，

具体事宜待双方

进行细致评估后

，

另行签订协议予以明确

。

（

四

）

权利义务

公司负责向项目公司提供漳州

、

醴陵

、

绍兴

、

长兴

、

河源等地厂房屋顶及漳州区域约

1500

亩砂矿土地用于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

。

上述屋顶和砂矿土地的租赁事宜由公司与项目公司另行签订租赁协议予以确定

。

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时

，

金融机构要求南玻集团担保的

，

南玻集团有权要求公司按出

资比例提供反担保

，

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

（

五

）

其他约定

项目公司成立后

，

任何一方不得从项目公司中抽回其部分或全部出资额

；

项目公司

不能成立时

，

公司与南玻集团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出资比例各自分担

。

四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光伏发电产业作为我国调整能源供应结构

、

建设低碳社会

、

推动绿色经济结构调整

、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

近年来一直受到国家大力支持

。

国务院办公厅

《

能

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

2014-2020

年

）》（

国办发

（

2014

）

31

号

）

指出

，

国家鼓励大型公共建

筑及公用设施

、

工业园区等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

；

到

2020

年

，

光伏装机达到

1

亿千

瓦左右

，

光伏发电与电网销售电价相当

。

公司充分利用闲置厂房屋面

、

地面等资源合作建设项目公司

，

每年均可获取一定的

租金收入

。

通过使用项目公司所发电量直接应用到公司玻璃生产中

，

既保障了公司生产

的安全用电需求

，

又节约用电成本

。

公司与南玻集团在光伏电站申报

、

建设

、

运行维护等方面已掌握一定的经验

，

有利于

项目公司的顺利实施及业务拓展

。

本次与南玻集团在光伏领域进行战略合作

，

符合公司

的战略发展需要

，

为公司光伏业务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

五

、

重大风险提示

目前国家大力发展光伏发电产业

，

相关利好政策将为项目公司的盈利带来良好预

期

。

本项目已经过可行性论证

，

其技术使用

、

盈利模式是可行的

，

但项目的收益较依赖于

国家政策尤其是电价补贴

，

如果相关政策在未来出现重大变化或光伏发电技术进步较快

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投资项目的经营状况

。

公司将协助项目公司通过采用新材料

、

应

用技术创新

、

改进运营管理等措施

，

着力提升光伏电站的质量以及技术含量

，

降低对项目

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报备文件

1

、

旗滨集团与南玻集团签署的

《

投资光伏电站整体合作协议

》

2

、

旗滨集团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2016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股票代码：300011� � � � �股票简称：鼎汉技术 编号：2016-07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计划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北

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以下简称

"

预案

"

）

已

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

预案披露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

确认

或批准

，

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

特此公告

！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33� � � �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2016-003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以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

年

1

月

20

日

，

本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信达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陈村信达

"

）《

告知函

》，

称陈村信达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的

3100

万股无

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

，

为其子公司贷款提供担

保

。

2016

年

1

月

18

日

，

该笔贷款到期

，

陈村信达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该部分股份的质押手续

，

并再将该部分股份中的

1075

万股质押给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

，

为之前的贷款续贷

。

质押登记日为

2016

年

1

月

18

日

，

质押期限为

1

年

。

截止本公告日

，

陈村信达持有本公司股份

95,715,95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6%

，

累

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62,25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01%

。

特此公告

。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73� � � � �证券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2016-006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4

日在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47

），

因控股股东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对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经申

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4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发布了

《

宁波

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63

），

公司股票延期至不晚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复牌

。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

、

8

月

18

日

、

8

月

25

日

、

9

月

1

日

、

9

月

10

日

、

9

月

17

日

、

9

月

24

日

、

10

月

1

日

、

10

月

15

日

、

10

月

22

日

、

10

月

29

日

、

11

月

5

日

、

11

月

12

日

、

11

月

19

日

、

11

月

26

日

、

12

月

3

日

、

12

月

10

日

、

12

月

17

、

12

月

24

日

、

12

月

31

日

、

2016

年

1

月

8

日

、

1

月

15

日发

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48

、

2015-056

、

2015-062

、

2015-069

、

2015-073

、

2015-074

、

2015-079

、

2015-084

、

2015-088

、

2015-090

、

2015-092

、

2015-096

、

2015-097

、

2015-102

、

2015-104

、

2015-105

、

2015-106

、

2015-107

、

2015-113

、

2015-116

、

2016-001

、

2016-003

），

上述公告已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

上

。

目前

，

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

相关中介机构亦

已陆续进场开展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公司将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进展情况公告

。

二

、

风险提示

如公司未能在

2016

年

2

月

4

日前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2014

年修订

)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2

月

4

日开市起复牌

，

并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

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

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20 � �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2016020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瑞舒伐他汀钙胶囊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1

月

20

日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

以下简称

"

国家药监总局

"

）

发

布了

《

关于

128

家企业撤回

199

个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

2016

年第

21

号

），

公告显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瑞舒伐他汀钙胶囊申

请了药品注册撤回

。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药品的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

：

瑞舒伐他汀钙胶囊

剂型

：

制剂

：

中国药典剂型 胶囊剂

申请阶段

：

注册申请

申请人

：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分类

：

化学药品

3.1

类

受理号

：

CXHS1200303

浙

（

瑞舒伐他汀钙胶囊

5mg

）、

CXHS1200304

浙

（

瑞舒

伐他汀钙胶囊

10mg

）

二

、

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瑞舒伐他汀钙适用于经饮食控制和其它非药物治疗

（

如

：

运动治疗

、

减轻体

重

）

仍不能适当控制血脂异常的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

（

IIa

型

，

包括杂合子家族性高

胆固醇血症

）

或混合型血脂异常症

（

IIb

型

）。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申报了瑞舒伐他

汀钙胶囊的药品注册申请

，

受理号

：

CXHS1200303

浙

（

5mg

）、

CXHS1200304

浙

（

10mg

）。

基于目前国内临床机构的现状与问题

，

以及公司委托临床研究机构的建

议

，

同时结合国家药监总局最新有关药品的审评审批政策

，

公司审慎做出主动撤

回瑞舒伐他汀钙胶囊药品注册申请的决定

。

三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止目前

，

公司对瑞舒伐他汀钙胶囊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

70

万元

；

随着

药品招投标政策的变化

，

获得瑞舒伐他汀钙胶囊生产批件的市场价值已较小

，

公

司本次撤回瑞舒伐他汀钙胶囊药品注册申请不会对公司当期生产经营与未来业

绩产生影响

。

公司高度重视新药研究工作

，

严格控制药品研发

、

生产等各环节的质量及安

全

。

新药研发周期长

，

风险高

，

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601011� � � �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16-011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主研发石墨烯技术中试进展情况的公告

� �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1

、

因石墨烯应用领域尚处探索阶段

，

未经大规模产业化验证

，

产业化研究开发过

程中存在不确定性

；

2

、

石墨烯作为一种新材料

，

尚处于产业化探索阶段

，

其市场应用及产业化探索的

时间进度和成果存在不确定性

；

3

、

随着石墨烯行业总体产能的不断扩大

，

石墨烯价格存在大幅下降的风险

，

敬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发展规划纲要

（

2016-2018

年

）》

的议

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16-002

号公告

、《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发展规划纲要

（

2016-2018

年

）》

和临

2016-009

号公告

）。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临

2016-009

号公告中提到

：

公司自主研发的石墨烯专利

5

项

（

2

项发明专利

、

3

项实用新型

）

正在报批中

，

上述专利实验室技术已研发成功

。

2016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功通过中试并产出石墨烯产品

，

产量为

10

公斤

/

天

左右

，

公司销售部门正在做市场调研

，

目前尚未销售

。

公司将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依法披露该项目的进展情况

。

因石墨烯应用领域尚处探索阶段

，

未经大规模产业化验证

，

产业化研究开发过程

中存在不确定性

；

石墨烯作为一种新材料

，

尚处于产业化探索阶段

，

其市场应用及产

业化探索的时间进度和成果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97� � � �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6-004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

知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在子公司陕西炼

石矿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七人

，

实到董事七人

，

公司监事会

全体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政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现

金管理的议案

》。

2015

年

6

月

16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了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30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

，

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余额和使

用计划

，

董事会决定在原来

30000

万元人民币额度的基础上

，

增加

3000

万元人民币

的现金管理额度

，

投资范围仍为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

施相关事宜

。

该现金管理在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

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也出具了核查意见

，

均同意公司在原来批准额度的基础上

，

增加

3000

万元人民币的

现金管理额度

，

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参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22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指定网站

（

www.cninfo.com.cn

）

披露的

《

关于将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97�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6-005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的相关规定

，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或

"

炼石有色

"

）

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

于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

该议案主要内容

：

根据公司目前募

集资金余额和使用计划

，

决定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将最高额度不

超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基础上

，

增加

3000

万元人

民币的现金管理额度

，

投资范围仍为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

体实施相关事宜

。

该现金管理在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

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97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7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78,585,461

股人民币普

通股

（

A

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0.18

元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799,999,992.98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9,211,407.52

元

。

2

、

募集资金余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

0.37

亿元

（

含收益

）。

二

、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余额和使用计划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决定在董事会早前批准的最高额度不超

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基础上

，

增加

3000

万元人民

币的现金管理额度

，

适时购买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

。

在批准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

自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本次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计划如下

：

1

、

投资品种

：

为控制风险

，

公司运用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

、

流动性

好

、

风险较低

、

收益明显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是公司在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理财手段

。

以上拟投资的产品不包括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

、

利率

、

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

上述

投资产品不得质押

，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

2

、

本次批准限额

：

不超过

3000

万元

，

在批准的有效期内该等资金额度可滚动使

用

。

3

、

投资期限

：

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

4

、

实施方式

：

授权董事长视具体情况行使决定权

，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5

、

信息披露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包括购买理财产品的名

称

、

额度

、

期限

、

收益以及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等

。

三

、

投资风险

、

风险控制措施以及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

一

）

投资风险

：

尽管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的影响较大

，

不排除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

二

）

针对投资风险

，

公司拟采取如下风险控制措施

：

１

、

公司财务部和审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2

、

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

，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

、

核实

。

3

、

公司监事会

、

独立董事将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

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

，

如公司监事会

、

独立董事认为必要

，

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

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

4

、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

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

（

三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

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

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

并且理财产品

期限为

12

个月以内

，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

，

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发展

。

2

、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

公司主动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不会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

。

四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1

、

将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

，

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的规定

，

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

原则

，

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2

、

董事会和经营层应当确保不得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进度和公司正常经营

。

3

、

用于现金管理的资金仅限于投资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风险较低的短期保本型

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

且不得超出最高限额

。

4

、

董事会应当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基于上述前提

，

我们同意公司在原来批准额度的基础上

，

增加

3000

万元人民币

的现金管理额度

，

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

二

）

监事会意见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够获得一定的

投资收益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

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

、

合规

。

同意公司在原来批准额度的基础

上

，

增加

3000

万元人民币的现金管理额度

，

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

（

三

）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

炼石有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经过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

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炼石有色本次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

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本保荐机构同意炼石

有色在原来批准额度的基础上

，

增加

3000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

度

，

投资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

五

、

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公司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对公司的经营和业绩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但鉴于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存在收益不确定

性等因素

，

该事项的实施存在一定的收益风险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

险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3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

4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核查意见

。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97� � � � �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6-006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在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

会议室如期召开

。

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三人

，

实到监事三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志强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查意见

》。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够获得一定的

投资收益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

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

、

合规

。

监事会同意公司在原来批准额度

的基础上

，

增加

3000

万元人民币的现金管理额度

，

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上接 B77版)

如果中小板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

，

或中小板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

（

单纯更名除外

），

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中小板

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变更本基金的业

绩比较基准

；

并依据市场代表性

、

流动性

、

与原标的指数的相关性等诸多因素选择确定新的业绩比较基准

。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因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

基金管理人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适当程序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并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

，

属于较高风险

、

较高收益的投资品种

。

一般情况下

，

其风险和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

、

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

基金

。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７

，

１６１

，

００９．３６ ８２．１０

其中：股票

７

，

１６１

，

００９．３６ ８２．１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９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１５３

，

５３１．０６ １３．２３

７

其他资产

７

，

３２０．６９ ０．０８

８

合计

８

，

７２１

，

８６１．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

１

）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６７

，

４８９．４０ ０．８６

Ｂ

采矿业

３０

，

２７５．９６ ０．３９

Ｃ

制造业

４

，

２００

，

８６０．７７ ５３．８３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１７６

，

９７８．０５ ２．２７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７３

，

３３３．８２ ３．５０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０４

，

０９０．５４ ７．７４

Ｊ

金融业

３０２

，

８３３．３５ ３．８８

Ｋ

房地产业

７１

，

３６２．７８ ０．９１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８６

，

９２６．６９ ３．６８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２

，

９６０．００ ０．１７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１

，

３８７．６６ ０．７９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６

，

０８８

，

４９９．０２ ７８．０２

（

２

）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４８

，

５７７．０２ ０．６２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５７１

，

１３８．５８ ７．３２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６

，

７９０．００ ０．３４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０１

，

５７５．７４ １．３０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２５

，

３３０．００ １．６１

Ｊ

金融业

１０７

，

７３６．００ １．３８

Ｋ

房地产业

２８

，

４７０．００ ０．３６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２

，

３１０．００ ０．４１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０

，

５８３．００ ０．３９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

，

０７２

，

５１０．３４ １３．７４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

１

）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云商

１８

，

４４８ ２２３

，

５８９．７６ ２．８７

２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７

，

１９５ ２１７

，

９３６．５５ ２．７９

３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６

，

０１８ １９６

，

０６６．４４ ２．５１

４ ００２１８３

怡 亚 通

３

，

６０８ １５６

，

５５１．１２ ２．０１

５ ００２５９４

比亚迪

２

，

４２５ １４５

，

５２４．２５ １．８６

６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３

，

９９４ １３５

，

０３７．１４ １．７３

７ ００２２５２

上海莱士

３

，

１５８ １３１

，

０５７．００ １．６８

８ ００２４６５

海格通信

９

，

９９２ １２７

，

５９７．８４ １．６４

９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２

，

２４７ １２２

，

４３９．０３ １．５７

１０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７

，

１２８ １０６

，

１３５．９２ １．３６

（

２

）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２１８ ４１

，

４８７．５８ ０．５３

２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２

，

５００ ３８

，

４５０．００ ０．４９

３ ００２６９０

美亚光电

１

，

４００ ３８

，

１９２．００ ０．４９

４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６

，

３００ ３７

，

８６３．００ ０．４９

５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２

，

５００ ３６

，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７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９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股指期货投资

。

１０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

１１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

２

）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

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６

，

４７２．２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５６．５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６９１．９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

，

３２０．６９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１

）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１８３

怡 亚 通

１５６

，

５５１．１２ ２．０１

重大事项停牌

２

）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未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

，

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

一

）

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１．００％ ０．２２％ －９．０４％ １．２９％ １０．０４％ －１．０７％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８．７１％ １．０７％ －０．６８％ １．３２％ －８．０３％ －０．２５％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６．２７％ １．３９％ １６．３１％ １．３８％ －０．０４％ ０．０１％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５．４９％ １．１８％ ９．１８％ １．１４％ ６．３１％ ０．０４％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２０１５．０６．３０

５６．３８％ ２．２４％ ６１．１３％ ２．１７％ －４．７５％ ０．０７％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２０１５．０９．３０

－２７．９４％ ３．９５％ －２３．９３％ ３．２５％ －４．０１％ ０．７０％

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２０１５．０９．３０

３９．５０％ １．７０％ ４０．６１％ １．６３％ －１．１１％ ０．０７％

（

二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十三、基金费用与税收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

基金的开户费用

、

账户维护费用

９．

标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

二

）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

三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３．

标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指数使用许可费的计费时间从本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开始计算

。

指数使用许可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

，

按季支付

，

收取标准和方法为

：

Ｈ＝Ｅ×０．０２％ ／

当年天数

Ｈ＝

每日应付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

Ｅ＝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所在季度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

按实际计提金额收取

，

不设下限

。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所在季度的下一季度起

，

指

数使用许可费收取下限为每季度

５

万元

，

即不足

５

万元时按照

５

万元收取

。

４．

除管理费

、

托管费和标的指数使用许可费之外的基金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出金额

支付

，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

四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

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

五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

六

）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原

《

华富中小板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号

）》

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

１

、

在

“

重要提示

”

部分

，

更新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期

。

２

、

在

“

二

、

释义

”

部分

，

更新了

《

基金法

》

的相关信息

。

３

、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概况

、

监事会成员

、

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经理

、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相关信息

。

４

、

在

“

四

、

基金托管人

”

中

，

对基金托管人情况进行了更新

。

５

、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中更新了相关服务机构的内容

。

６

、

在

“

十

、

基金投资

”

中

，

更新了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

增加了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７

、

在

“

十一

、

基金的业绩

”

中

，

增加了基金最近一期的业绩说明

。

８

、

在

“

二十三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披露了本期基金的相关公告

。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一月


